《砀山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待政策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修订文件背景依据、过程及总体考虑
随着计划生育生育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全面放开二孩、三孩生育政策后，部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与现在的计划生育发展已不相适应，亟待修改完善，原《砀山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待政策的实施意见》 砀政〔2016〕28号 文件部分章节已不适应现阶段我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为更好的维护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转型升级，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生产生活困难，构建和谐计生，促进全县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关于印发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23〕15号、2021年11月19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实施中有关问题具体应用的指导意见》、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设的意见》宿政发〔2013〕12号、关于印发《砀山县落实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砀办发〔2023〕1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砀山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待政策的实施意见》。
文件依据
《关于印发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23〕15号 
《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实施中有关问题具体应用的指导意见》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设的意见》宿政发〔2013〕12号
《砀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砀山县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医养结合的实施意见》砀政办秘〔2017〕73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砀山县落实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砀办发【2023】14号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奖特扶制度。
对符合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条件的家庭和对符合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条件的家庭及一级、二级、三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奖特扶资金标准按国家和省当年统一标准执行。
二、依法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待政策
（一）对符合《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给予的奖励；（二）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可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的奖励和优待：（三）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农村生育两个女孩并已落实绝育措施的计划生育家庭，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四）计划生育特扶及特殊困难家庭扶助政策；（五）计划生育家庭其他奖励优惠政策。
三、切实加强奖励优惠政策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营造宣传氛围。
（三）落实资金保障。
